


《汉中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根据《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第七条要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政策的制定，《陕西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要求，各地应当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和《陕西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落实物业服务费实行“一费制”的要求，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人的合法权益。
[bookmark: _GoBack]二是我市现行物业服务费及停车服务费执行的是2014年、2012年省物价局和省住建厅制定的标准。目前，存在着停车服务费偏高和物业服务收费不规范等问题，通过出台《细则》和各县（区）物业服务费和停车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实行等级（类别）服务、等级（类别）收费、规范管理，推动形成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物业服务市场环境。
三是目前我市住宅物业服务普遍存在服务标准不明晰、权责划分不明确、费用收支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常常导致部分业主把建设单位遗留的房屋质量等问题归集为物业服务收费问题，引发诸多矛盾。加之住宅小区车位租赁、车位管理、地上车位场地使用等收费社会反映强烈，部分小区由于缺乏明确的临时停车收费政策和收费标准，导致部分车主不愿购买或租用车位，大量挤占小区道路、城市道路等公共资源，乱停乱放问题较为突出，亟需通过调整停车服务费缓解住宅小区“停车难”“停车贵”等问题。
二、政策依据、主要目的、基本原则、起草历程和突出特点
（一）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陕西省定价目录》《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陕西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汉中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导标准》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主要目的：规范我市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三）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关注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出发点，把不断提高我市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作为根本目的的原则；二是坚持政府指导，注重明确政府指导的责任，提倡建设单位、业主或业主大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服务人，物业服务人开展正当的价格竞争，禁止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的原则；三是坚持统筹兼顾，在充分考虑业主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兼顾物业服务人的利益，依法依规建立诚实守信、公开合理、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收费机制的原则。
（四）起草过程：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有关规定，一是做好调查研究。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对其他毗邻城市物业服务收费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前期调研中心城区327个小区、成本调查中心城区9家小区物业及5个办事处。二是广泛征求意见。三部门联合起草了《汉中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讨论稿）、组织召开专题会议26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街道办物业办代表及300多名业主代表和中心城区物业服务人经理代表座谈沟通征求意见，并书面征求市级27个部门、各区县9次意见建议；11个县区发改、住建、市监联合组织部分业主、物业服务人、办事处、社区及物业协会召开征求意见专题会议，及时书面反馈意见建议。三是认真修改完善。共收集意见建议191条、采纳75条、沟通一致23条、相同及类似35条、无效建议58条，6易其稿，形成了现在的《汉中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五）突出特点：总体上体现“三性”：一是合法性。《细则》中的条款内容，有国家的《物业管理条例》、《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陕西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作支撑。其内容符合《条例》、《办法》精神要求。二是约束性。《细则》中的条款，对业主和物业服务人都具有约束。三是指导性。《细则》中的条款，对物业服务收费行为具有明确的规范指导。
三、主要内容及说明
《细则》包括总则、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物业服务收费计费方式、行为规范与监督管理、附则，共5章37条。
（一）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适用的范围
根据《陕西省定价目录》《陕西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物业服务收费按照物业服务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的住宅小区（多层、高层）、保障性住房、房改房、老旧住宅的物业服务费和停车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物业的物业服务费和停车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详见细则第四条）。
（二）《细则》及收费指导价标准适用区域有所不同
《细则》适用于汉中市行政区域内的物业服务收费行为及其监督管理（详见细则第二条）。
市中心城区物业服务费和停车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由汉台区和南郑区按照程序分别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各县负责制定和调整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服务费和停车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执行（详见细则第六条）。
（三）几点说明
《细则》紧紧围绕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关心关注的热点、重点、难点、疑点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和规范，真正做到落细、落实、落地。
1.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费实行等级服务、等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停车服务费实行分类别收费；物业服务人等级服务标准实行年度评价、认定、公示和动态管理（详见细则第六条）。
2.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物业服务费和停车服务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物业服务人与业主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通过合同约定具体标准，并实行备案管理（详见细则第七条）。
3.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仅适用于包干制（详见细则第十条）。未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维护的二次供水设施，其营运、维护和管理产生的费用计入物业服务成本（详见细则第十一条）。
4.旨在推行物业服务费“一费制”。即改变原住宅小区基础物业费、公摊水电费、电梯费分项收取的方式，实行“三费合一”，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摊水电费、电梯费计入物业服务费成本，不再单独另行收取（详见细则第十二条）。
5.住宅预售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选聘物业服务人，结合相关标准，确定预售物业项目服务等级、停车场所类别等内容，经本辖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向价格主管部门备案，进行合同约定（详见细则第十五条）。
6.空置期间的物业服务费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收费标准的70%交纳，停车服务费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收费标准的50%交纳（详见细则第二十条）。按照住建等部门的相关规定签订装修管理协议，书面告知业主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不得以装修管理费、装修服务费等名目收取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内容的收费（详见细则第二十五条）。
7.物业服务人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分布图、明确车位权属，便于业主查询（详见细则第二十六条）。利用、占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从事广告、出租等经营活动的，由业主共同决定是否收取场地占用费、车位租赁费以及收取标准和用途等事项，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并单独记账，所得收益归属全体业主所有，每半年公布一次经营所得收支情况，并接收业主监督（详见细则第二十八条）。
8.物业服务收费应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详见细则第二十七条）。每年第一季度将上一年度物业合同履行情况、归属业主收益等情况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一个月（详见细则第三十一条）。
9.人防工程不得出售、附赠；产权属业主的不得实行车位买断；完全产权的配建停车场（位）和地下停车场（所），可以实行车位出售、附赠、出租；车位买卖和租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双方协商确定（详见细则第二十九条）。
10.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服务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详见细则第三十三条）。
11.进一步明确了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物业服务属地管理、物业协会行业自律、业主和物业服务人权力与义务、政府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形成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详见细则第五、六、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


汉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汉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汉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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